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六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道路開掘工程期間的交通管制道路開掘工程期間的交通管制道路開掘工程期間的交通管制道路開掘工程期間的交通管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在進行道路開掘工程期間

的交通管制安排。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各工務部門和公用事業公司為了向市民提供更佳

的服務，時要在路面進行工程，為道路或公用設施系統進

行改善及維修工作。這些工程難免會佔用路面空間，及對

道路使用者造成不便和阻礙。為了將不便之處盡量減少，

以及確保道路安全，在進行任何道路工程之前，均須制定

周詳的計劃。工程進行期間的交通安排，亦必須得到警務

處、運輸署和路政署等有關部門的同意。

法律及合約方面的規管法律及合約方面的規管法律及合約方面的規管法律及合約方面的規管

3. 進行道路工程的機構在展開掘路工程前，須擬定

必要的臨時交通安排，以確保交通安全。根據《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道路工程負責人須豎設和管理訂明的

燈具、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等，並須按照《道路工程的照

明、標 誌及 防護 工作準則 》，把 該等器具設 置於 適當位

置。如負責人不遵守有關規例，可能會遭受檢控。

4. 為進一步確保道路工程承建商遵守上述規定，公

共工程合約一律訂有標準條款，規定承建商須聘用熟練工

人，妥為進行工程，並要依期完成。承建商亦有責任確保

工程穩妥，工序符合安全標準；並須顧及工地上所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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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另外，承建商亦要確保工地對工人及任何途經工地

的其他人均是安全的。

交通安排的策劃和實施交通安排的策劃和實施交通安排的策劃和實施交通安排的策劃和實施

5. 在進行掘路工程之前，施工機構必須預早就交通

安排徵詢警方、運輸署和路政署的意見，否則施工期間可

能會遭 警方 勒令 停工，而 有關工 程的負責人 更可 能被檢

控。當局會審慎研究施工機構建議的交通安排，並確保有

關地點在任何時間均設有足夠且操作正常的交通標誌、交

通燈號、照明設施和燈具。

6. 當有需要時，當局會進行交通影響評估及／或安

排巴士試行有關道路，藉以評估工程對交通的影響，從而

決定應採取的適當安排。運輸署亦會在有需要時考慮搬遷

巴士站／上落客貨區和劃定不准停車限制區，作為臨時措

施。

7. 通常警方都會到有關的工地視察交通安排，並在

實施臨 時交 通措 施期間， 協助調 節路面交通 。在 施工期

間，警方和運輸署會與負責掘路工程的機構緊密聯絡，監

察臨時交通措施是否有效，並會考慮道路使用者的意見。

倘若他們認為實際交通情況與規劃時所預計的有所不同，

便會要求施工機構更改交通安排。

8. 假若在施工期間需要減少行車線，但餘下的行車

線闊度仍超過 5.5 米，該段道路仍可維持雙程行車。不

過，如果收窄後的行車線闊度不足 5.5 米，則行車線只可

用作單線行車。進行掘路工程的機構須提供核准的活動交

通燈號或指定的停／去交通標誌，指示車輛作雙程行車。

有關採用活動交通燈號和指定的停／去交通標誌作為交通

控制設施的指引，載於《道路工程的照明、標誌及防護工

作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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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假如某個地點的交通流量在一天的不同時間有很

大差異，施工機構須延長人手控制臨時交通指示信號的時

間，使該項交通安排發揮更大效用。

10. 本文件夾附兩幅簡圖，闡明兩條行車線其中一條

因道路工程而封閉時，豎設交通標誌和燈號的標準安排。

執法執法執法執法

11. 經政府批准並裝設於工地上的指定道路標誌、標

記、交通燈號和交通控制設備，等同於公用道路上一般的

交通輔助設施。所有駕車人士均須遵從該等規管措施，否

則即屬違反《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首次定罪可處

罰款 5,000 元及監禁 3 個月，第二次定罪或隨後再次定

罪，可處罰款 10,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警方亦可根據《定

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就有關違例事項發出定額罰款

通知書，罰款額為 450 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2. 請委員閱覽本文件的內容。

運輸局運輸局運輸局運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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